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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女士、倪依東先生、吳長海先生與王文楚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龍德先生、邱鴻
鐘先生、儲小平先生與姜文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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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2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16－057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王老吉药业”、“公司”）为广州

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持股48.0465%的合营企业。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为2014年8月5日、编号为“2014-045”的公告，提及本

公司收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四初字第100号”《受

理案件通知书》，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越秀区法院”）立案审理本

公司及其他10位王老吉药业自然人股东诉王健仪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的相关内容。本公司获悉，本公司于近日收到越秀区法院“（2014）穗

越法民四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起诉书的主要内容 

1、原告本公司及其他10位自然人为王老吉药业股东，合计持有王老吉

药业48.10%的股份。被告王健仪原为王老吉药业董事和董事长，于2013年1

月18日向王老吉药业董事会书面提出辞去公司董事和董事长职务。 

2、2013年4-5月，全国多家电视台、电台播出了被告拍的一部广告片，

多家媒体也刊登了相同内容的宣传广告，其内容为：被告将其配方独家传

授给了“加多宝”，而没有传给其他企业或个人。原告认为，广告片播出、

报道时，被告虽已辞去王老吉药业董事、董事长，但其行为违反了《公司

章程》中关于“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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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公司利益。当其自身的利益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相冲突时，应当以公

司和股东的最大利益为行为准则，并保证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

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活动；”及“董事提出辞职或者任职

届满，其对公司和股东负有的义务在其辞职报告尚未生效或者生效后的合

理期间内，以及在任期结束后的合理期间内并不当然解除。”的相关规定，

损害了王老吉药业的利益。 

3、原告本公司及其他10位自然人作为王老吉药业的股东依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要求公司监事会依法追究被告侵害公司利益行为，但因公司监事

会在收到原告要求起诉被告的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故原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以自己名义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

院判决被告向王老吉药业赔偿因其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人民币70,840.00元；并就其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在省级以上任何一家纸

质媒体或电子媒体上向王老吉药业赔礼道歉，同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二、判决情况 

根据《民事判决书》，越秀区法院作出判决如下： 

1、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王健仪向第三人王老吉

药业赔偿经济损失70840元。 

2、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王健仪在《南方日报》

刊登致歉声明（声明内容由本院审定，刊登的字体不得小于报纸正文字体）。 

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71元，由被告王健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被告王健仪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其他

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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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1 月 2日 


